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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市财政局文件

石财农〔2024〕69号

石家庄市财政局
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有关县区财政局：

为支持做好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

作，提高预算完整性，加快支出进度，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

下达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

（冀财农〔2024〕112 号）要求，现提前下达 2025 年省级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（详见附件）。该项资金预算指

标列 2025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110023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

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“21305 巩固

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”。同时，对资金的使用管理提出以

下要求：

一、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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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《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

省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

接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严格按照《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9 号）和《河北省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冀财农〔2023〕34 号）等

制度要求，切实管好用好资金，充分发挥资金效益。要严格执行

公告公示制度，切实保障好群众的知情权、监督权。

二、认真落实财政部等六部门《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农〔2022〕14 号）、

河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《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冀财农〔2022〕34 号）和河北省乡

村振兴局等三部门《关于印发<关于使用衔接资金支持农业产业

发展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冀乡振联〔2023〕26号）要求，督

促相关部门加强项目谋划等前期工作，突出衔接资金支持重点，

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，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，促进

补上其他短板弱项，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。

三、认真落实财政部等六部门《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》（财农〔2021〕122 号）和《河北省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》（冀财农〔2024〕

82 号）的要求，组织实施好全过程绩效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。

四、此次下达的省级衔接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

监督范围，县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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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指标，并保持“追踪”标识不变。要根据此次下达的额度，提

前做好预算编制、指标安排和前期准备等相关工作，切实加强资

金监管和预算执行管理，组织开展好监督检查，确保资金安全、

规范、有效使用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附件：提前下达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

金分配表

石家庄市财政局

2024 年 12月 19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农业农村局，有关县区农业农村部门。

石家庄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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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提前下达 2025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市县名称 预算代码 金额

其中：

备注发展新型农

村集体经济

合 计 1244

石家庄市井陉矿区 130107 45

石家庄市藁城区 130109 318 100

石家庄市鹿泉区 130110 186 100

石家庄市栾城区 130111 174 50

正定县 130123 521 100


